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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省农业科技教育中心关于

《农广天地》节目开播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广播电视学校，农业科技教育中心（农

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）：

为加大宣传力度，凝聚农广体系力量，发挥全省农广体系在

农民教育培训中的专门机构作用，进一步拓展农广体系的学习渠

道和教育教学方式的转变，加大现代教育手段的运用。今年，安

徽省农业科技教育中心与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技教育融媒体

中心加强合作，利用广播电视及有关融媒体传播优势，通过安徽

广播电视台农业·科教频道和农村广播首次开播《农广天地》节

目，全年各 80 期（不含重播），将《农广天地》节目打造成我省

面向三农的空中课堂，宣讲三农的政策窗口，传播农业科技知识

的有效渠道，提升三农从业者的综合素养。

一、开播时间

安徽农村广播（频率 103.6）2 月 3 日正式开播，节目每周

五 13:00-14:00 首播，周六 9:00-10:00 重播，不定期开展 10 场云



直播活动；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·科教教频道 2 月 4 日正式开播

（附件 1），节目周六、周日 18:20-19:00 首播，次日 12:04-12:44

重播。以上节目均可用手机通过安徽卫视·ATV客户端、“乡村振

兴融媒体”微信公众号进行收听收看。

二、节目内容

服务“两强一增”行动，宣传三农政策、法律法规，农业新技

术、新品种、新装备、新模式、新业态等；围绕产业振兴，突出

具有安徽特色的产品产业示范基地、代表人物；宣传非遗传承、

农民丰收节、农民春晚和农民体育健身活动等。

三、强化组织领导

各农广校、农科教中心主要负责同志要高度重视，及时向主

管部门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汇报相关工作，可以选送或联合制作

节目内容，可以安排领导、专家、典型人物担任嘉宾出镜，可以

开展重大活动现场直播，真正把《农广天地》办成服务三农、农

民需要的品牌栏目；各地均须安排专人负责此项工作，及时组织

高素质农民、中职学生、农技人员以及专兼职教师等根据播出时

间认真学习收听收看。各农民田间学校和乡村园区教学班要将栏

目落地落实，有中职在校学生的学校，要及时组织学生收听收看，

就学到的技术和知识撰写学习报告，并按照教育部门要求，对学

习情况加以考核，每期收听收看教学节目时间按 1 学时纳入在校

生总学时学分（附件 2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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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提供相关节目选题

各单位要根据本区域的产业特色、农时季节认真筛选选题，

将选题内容、特色、拍摄重点、适宜拍摄时间等内容及时报送省

农科教中心（附件 3），以便安徽广播电视台农科教融媒体中心

统筹安排拍摄时间。

联系人：李欣悦 0551-63416106

邮箱：snkjjyk@126.com

附件：1. 《农广天地》栏目播出课程计划

2.《农广天地》节目学时学分登记表

3.《农广天地》节目选题报送表

安徽省农业科技教育中心

2023 年 2 月 1 日



附件 1：

《农广天地》栏目播出课程计划

日期 首播时间 次日重播时间 节目内容 备注

2月 4日 18﹕20-19﹕00 12﹕04-12﹕44 开播仪式及嘉宾访谈

安徽广播电视台

农业·科教频道

2月 5日 18﹕20-19﹕00 12﹕04-12﹕44 农业农村改革发展典型案例

2月 11 日 18﹕20-19﹕00 12﹕04-12﹕44 小麦专家访谈

2月 12 日 18﹕20-19﹕00 12﹕04-12﹕44 安徽省农产品溯源体系建设与产业互联网

2月 18 日 18﹕20-19﹕00 12﹕04-12﹕44 两强一增访谈

2月 19 日 18﹕20-19﹕00 12﹕04-12﹕44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施路径和典型案例

日期 首播时间（周五） 重播时间（周六） 节目内容 备注

2月 3日 13:00-14:00 9:00-10:00 开播仪式及嘉宾访谈小麦春季田管技术
安徽农村广播（频率 103.6）

2月 10 日 13:00-14:00 9:00-10:00 油菜春季田管技术



附件 2：

《农广天地》节目学时学分登记表

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

就读学校

入学时间 学习专业

接 受 教 育 情 况

主办

单位
学习形式

总学

时数

起止

时间
认定单位

《农广天地》内容及收听收看时间
个人学习体会

(可另附纸)

学时

学分数

学校评定

结果

所在教学班考核意见（班主任签名）

年 月 日

办学校审核意见（章）

年 月 日



附件 3：

《农广天地》节目选题报送表

报送单位（签字盖章）： 报送时间：

序号 节目选题
重点内容

（拍摄重点）

适宜拍

摄时间
联系人 联系电话

备注：（可在此详述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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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信息宣传处,职业教育处;安徽省农业农村

厅科技教育处。

安徽省农业科技教育中心 2023年 2月 1日印发


